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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前序】

投资者在被自称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邀请进入微信群时，需要及时核实对方身份信息，保

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，避免个人信息被非法分子利用，从而陷入投资骗局。

【案例】

投资者接到陌生电话，对方自称是某证券公司工作人员，邀请投资者进入微信群，群里

有免费直播课程可以观看。在加入微信群后，投资者意识到自己可能受骗，于是打电话到某

证券公司核实邀请他加入微信群的人员信息。经某证券公司核实，投资者提供的电话号码未

在该证券公司登记，提示投资者相关风险，同时建议投资者及时通过司法机关进行维权。投

资者认为是因为该证券公司在开户时泄露了其信息，故致电证券公司投诉。

证券公司接到投诉后，立即进行调查核实。经核查投资者提供的手机号码不是该证券公

司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登记手机，投资者反映的工作人员非该证券公司员工，证券公司没

有泄露投资者信息。

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积极与投资者沟通，向投资者讲解了证券公司的信息安全措施，同时

提醒该事件属于非该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建群违规推荐行为，请投资者及时报警处理，该证券

公司也会予以登记进行报备上报，最终投资者接受解释，表示在收集证据后会及时报警。

【提示】

1.投资者在遭遇接到陌生来电声称自身为证券公司工作人员、邀请加入微信荐股群等情

况时，应及时核实联系证券公司进行核实，积极维护自身权益。



2.证券公司应及时公示盗用证券公司名称的非法网站、微信号等，向投资者宣传维护个

人信息安全、维权渠道等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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